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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12條規定成立本中心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於災害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首長應視災害規
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官，另得視需
要成立前進指揮所，就近處理各項救災及後勤支
援事宜。 

 前項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揮所成立時機、程序
及編組，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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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開設為例 

開設時機 
 

 擴大三級開設：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
研判後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機率較低，惟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經
中央氣象局風雨預報本縣平均風力達七級以上或陣風達十級以上，或二
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達三百五十毫米以上，經本府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2】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研判後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機率較高時，經本府消防局研判有開設必要。 
 二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認有劃定本縣陸地為警戒區域者
(但於深夜時段發布者，得請示指揮官同意後於翌日晨間成立)，或經研
判災情可能擴大，有必要提早開設，以利執行各項預防性措施者。  
 一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劃定本縣陸地為警戒區域後，經情
資分析請示指揮官同意，或災情發生案件劇增，經研判災情可能擴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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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內政部應參考風力、
降雨量及土石流警戒
等調整應變措施 
 
檢視修正風災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110年10月圓規颱風未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致
部分地方政府未即時成
立應變中心及劃定警戒
區域，造成多起山域及
溪流人命受困搜救事故 

行政院秘書長指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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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規輕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情形 

(一)圓規輕颱災情統計及救援狀況: 

110年10月10至15日圓規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期間造成 

1、山域事故案件5件。 

（1死20人獲救） 

 

2、溪水暴漲受困案件8件。 

（1失蹤62人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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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救援案件統計暨應變中心成立情形 

縣市別 
救援案件 

直升機 
出動架次 

救出人數 
是否成立 
應變中心 山域事故 溪水暴漲 

新竹縣   3   23 否 

臺中市   1   (1人失蹤) 否 

南投縣 1   1 7 否 

屏東縣 1 1 2 6(含1死) 否 

宜蘭縣   2 3 29 否 

花蓮縣 3 1 1 18 
成立土石流 
應變中心 

合計 5 8 7 83(含1死)   

2023/2/9 7 



積極成立風災、水災或土
石流災害應變中心，執行
警戒區劃設及疏散收容等
作業 

執行危險區域勸告或強制
撤離，並應預先建立相關

機制。 

陸上颱風
警報未發
布，但外
圍環流經
評估恐有 
嚴重影響 

主動依災防法
第12條、30條 

成
立
應
變
中
心 

經內政部研判
有開設必要 

不
成
立
時 

依災防法第24
條、發展觀光
條例等 

1 

2 

3 
參考本次風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修正內容
，檢討修正所轄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將風力及
雨量納入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行政院指示
內政部督導事項) 

請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事項 

列
入
災
害
防
救
訪
評
督
導
考
核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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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流程 

災害整備 災害應變 復原重建 

整備通報 

 物資、器材 
 路樹及廣告招牌

加固 
 緊急通訊測試 
 多元管道宣導 

警戒管制公告 

 災害防救法第30
條第2、3項 

總結報告 

 災損統計 
 災後環境防疫消

毒…等 

情資蒐集 
 中央氣象局、

NCDR、鑫澄環
境科技、屏科大
災害防救科技研
究中心 

應變單位進駐 

 緊急應變小組 
 分析研判會議、

工作會報 
 EMIC管控處置 
 疏散撤離、收容

安置(黃色、紅色
警戒) 

災區劃定 

 風災災區劃定作
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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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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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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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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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管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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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撤離 

 災害防救法第24條： 

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縣
（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
之虞時，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 並作適當之安置。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https://246.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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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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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劃定 

 災害防救法第51條： 

第42條至前條所稱災區，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建
物毀損等之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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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劃定 

壹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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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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